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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

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

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

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备查文件。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 11,556,635 股，将于 2011 年 6 月 9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中，控股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

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9 日；其他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

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9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2011 年 6 月 9 日

不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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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所指，本报告书出现的专用术语、简称遵照本释义的解释。 

公司/发行人/湘潭电化  指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化集团  指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发行  指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400万股A 股股票 

金元证券/保荐机构  指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09 年 11 月 11 日，湘潭电化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2010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2011 年 1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资产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和《关于签署<资产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 

2010 年 5 月 10 日，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

发行方案（修订稿）；2011 年 2 月 11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签署<资产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和《关于签署<资产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2011 年 3 月 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1 年第 42 次

会议有条件通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2011 年 4 月 27 日，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核准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1】610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400 万股新股。 

（三）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截至 2011 年 5 月 18 日，所有 5 家发行对象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金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专用账户。2011 年 5 月 19 日，金元证券在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后向湘

潭电化指定账户（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验（2011）2-12 号《验资报告》，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225,701,082.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8,790,000.00 元，募集资

金净额 206,911,08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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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2011 年 5 月 27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二、本次发行证券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募集资金。 

（二）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1.00 元。 

（三）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11,556,635 股。 

（四）发行价格 

根据发行人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发行价格不低于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每股不

低于 11.16 元。经过竞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 19.53 元/

股。本次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发行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相比的比率如下表： 

项目 价格（元/股） 比率（%） 

发行底价 11.16 175.00 

发行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 24.22 80.64 

（五）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 

申购数量 

（万股） 

发行价格 

(元) 

配 售 情 况

（万股） 

1 
上海莱乐客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1.64 200 19.53 200 

2 上海建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8 200 19.53 200 

3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200 19.53 200 

4 
博弘数君（天津）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53 250 19.53 217.6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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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 - 19.53 338 

注：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公司控股股东电化集团以不低于 6600万元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股份，在发行过程中，电化集团未参与报价，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报价

及配售原则，电化集团获得配售 338万股股份，认购资金金额为 6,601.14万元。 

（六）募集资金及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225,701,082.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8,790,000.00 元（包

括承销保荐费、律师费、审计费等）之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06,911,082.00 元。 

三、本次发行对象概况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 

1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3,380,000 66,011,400 36个月 

2 
上海莱乐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00,000 39,060,000 12个月 

3 上海建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 39,060,000 12个月 

4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 39,060,000 12个月 

5 
博弘数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176,635 42,509,682 12个月 

 合  计 11,556,635 225,701,082  

（一）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湘潭市滴水埠 

注册资本：8559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红旗 

经营范围：锰矿石的开采与加工[按许可证开采地点为锰矿红旗工区与先锋

工区（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4 年 11 月 30 日、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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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24 日）]；高炉冶炼铁合金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出口本企业自产的铁

合金系列产品；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

配件；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政策允许的对外投资；普通

货运、危险货物运输（5 类 1 项），危险货物运输（8 类）（有效期至 2014 年 1 月

14 日）；铁路运输服务（限分公司经营）。 

2、公司名称：上海莱乐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2123 号 3E-1492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朱南松）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创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企

业管理咨询（以上咨询均除经纪），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可证件经营） 

3、公司名称：上海建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环林东路 799 弄 4 号 1006 室 

注册资本：5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铮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工艺品、百货、文化

用品、办公用品、办公设备、环保设备、喷泉设备、机械设备、橡塑制品、电线

电缆、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

毒化学品）、家用电器、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建筑保温材料、服装、服饰、计

算机及配件、网络设备的销售，及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计算机专业领域内

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

许可证件经营） 

4、公司名称：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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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 号 2905-2908 室及 30 层 

注册资本：14666.67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浩鸣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涉

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5、公司名称： 博弘数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开发区新城西路 52 号滨海金融街 6 号楼三层 1307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博弘数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

刘宏）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

及相关咨询服务。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中，除电化集团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外，其余投资者与发行人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

安排 

电化集团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事项 2010年（元） 

公司向电化集团销售业务 355,860.02 

公司向电化集团采购业务 65,730,981.97 

公司向电化集团租赁业务 2,751,035.40 

合计 68,837,877.39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由电化集团为公司提供保证公司取得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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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40.00 万元；由电化集团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

10,370.00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施后，公司与电化集团关于碳酸锰矿石与矿粉的关联交易

将得以消除，其他关联交易将继续履行已经签订的协议或合同。公司与电化集团

之间的交易行为，将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发生，如果发生将确保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确保不存在显示公允的关联交易。 

其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均无重大交易，目前尚无关于未

来交易的安排。 

四、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名称：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红旗 

办公地址： 湖南省湘潭市滴水埠 

联系电话： （0731）55544161 

传真号码： （0731）55544101 

经办人员： 张凯宇、汪咏梅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陆涛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 4001 时代金融中心大厦 3楼 

联系电话： （010）62200135 

传真号码： （010）62200502 

保荐代表人： 崔健民、吴宝利 

项目协办人： 孟灏 

经办人员： 方向东、王君、王巍、丁雪亮、张君丽、杨波 

、贺飞龙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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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郭斌 

办公地址： 北京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F408 

联系电话： （010）66413377 

传真号码： （010）66412855 

经办律师： 郭斌、贺伟平 

（四）审计及验资机构：  

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负责人： 胡少先 

办公地址： 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 

联系电话： （0571）88216888 

传真号码： （0571）88216999 

经办会计师： 李永利、刘建清 

（五）采矿权评估机构：  

名称： 湖南万源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负责人： 吴跃民 

办公地址： 湖南长沙市文艺路乔庄一号 

联系电话： （0731）85590161、85590151、84414649 

传真号码： （0731）85590161 

经办矿业权

评估师： 
罗定量、许选毛 

（六）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 胡劲为 

办公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二段 198 号 

联系电话： （0731）85179817  

传真号码： （0731）85172855 

经办会计师： 陈迈群、吴化卿 

（七）土地评估机构：  

名称： 湖南万源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负责人： 吴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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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湖南长沙市文艺路乔庄一号 

联系电话： （0731）84432609、84417021 

传真号码： （0731）84414649 

经办土地评

估师： 
卢维、欧阳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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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情况比较 

截至 2011 年 5 月 6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份

（股） 

1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970,400 58.32 0 

2 湘潭市光华日用化工厂 境内非国有法人 720,000 0.95 0 

3 冯志平 境内自然人 253,800 0.34 0 

4 朱怡兰 境内自然人 240,000 0.32 0 

5 罗松江 境内自然人 225,000 0.30 0 

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未知 214,699 0.28 0 

7 戴锋 境内自然人股 191,100 0.25 0 

8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单一

类资金信托 R2007ZX031 
其他 146,145 0.19 0 

9 关鸿霞 境内自然人 141,900 0.19 0 

10 杨志琼 境内自然人 129,681 0.17 0 

截至 2011 年 5 月 27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 10 名

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份

（股） 

1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350,400 54.45 3,380,000 

2 
博弘数君（天津）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76,635 2.50 2,176,635 

3 上海建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0,000 2.30 2,000,000 

4 

上海莱乐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0,000 2.30 2,000,000 

5 

中海基金管理公司-深发-中海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理财产品

等 
2,000,000 2.30 2,000,000 

6 湘潭市光华日用化工厂 境内非国有法人 720,000 0.83 0 

7 罗松江 境内自然人股 240,000 0.28 0 

8 朱怡兰 境内自然人股 240,000 0.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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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未知 214,099 0.25 0 

10 戴锋 境内自然人 206,100 0.24 0 

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数量未变，但持股比

例发生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股） 比例（%） 持股数（股） 比例（%） 

周健 监事 3,100 0.0041  3,100 0.0036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股） 比例（%） 持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325 0.0031 11,558,960 13.2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5,397,675 99.9969 75,397,675 86.71 

三、股份总额 75,400,000 100.00 86,956,635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净资产和总资产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得

到提升，偿债能力得到明显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加合理。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主营业务为电解二氧化锰、电解金属锰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收购电化集团拥有的与锰矿开采及锰粉加工相关的经营性

资产及锰矿开采业务后续建设的资金投入。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是公司对主营业

务产业链的向上延伸，能够加强对原材料的控制，有利于公司稳定产品质量，降

低生产成本，提升盈利能力，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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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并不改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不会

因此次发行而发生变动。本次发行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将有所上升，这将有

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提高公司决策的科学性，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

的维护。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发生变动。 

（六）本次发行对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电化集团锰矿生产能力的提高，电化集团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

易呈现逐步提高的态势，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将彻底消除在锰粉采购环节的

关联交易，公司的独立性得到进一步提高。 

（七）本次发行对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发行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2011-03-31 2010-12-31 2011-03-31 2010-12-31 

每股收益（元） 0.050 0.342 0.042 0.296 

每股净资产（元） 3.59 3.54 5.49 5.45 

注：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2011年1-3月和201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2011年3月31日和2010年12月31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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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与财务指标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年 12月 31日 2009 年 12月 31日 2008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计 76,688.24 68,272.56 70,618.48 

负债总计 44,506.31 39,069.23 42,332.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26,686.54 24,111.11 23,788.73 

股东权益合计 32,181.92 29,203.33 28,286.01 

    （二）合并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营业收入 62,202.80 50,131.87 37,236.05 

营业利润 3,897.30 1,498.04 -4,441.88 

利润总额 4,005.78 1,551.51 -4,508.72 

净利润 3,470.13 1,244.32 -4,242.24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2,576.47 322.38 -4,407.14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89.80 4,649.56 6,893.9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05.07 -3,367.16 -6,408.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79.15 -2,207.73 -5,261.1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63.89 -925.33 -4,77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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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10 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流动比率 0.93  0.87 0.84 

速动比率 0.66  0.60 0.4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64.53 63.73 63.46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6.67  6.62 7.00 

存货周转率（次） 4.80  3.23 2.42 

每股净资产（元） 3.54  3.20 3.16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68  0.62 0.91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10  -0.12 -0.6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0.342 0.043 -0.585 

稀释每股收益 0.342 0.043 -0.5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0.327 0.035 -0.578 

稀释每股收益 0.327 0.035 -0.57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净资产收益率（%） 

全面摊薄 9.65 1.34 -18.53 

加权平均 10.14 1.35 -16.9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净资产收益率（%） 

全面摊薄 9.23 1.11 -18.31 

加权平均 9.70 1.12 -16.76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内容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湘

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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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计划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收购电化集团

拥有的与锰矿开采及锰粉加工相关的经营性资产及锰矿开采业务后续建设的资

金投入，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收购/投资金额 备注 

1 
收购电化集团与锰矿开采及

锰粉加工相关的经营性资产 
18,254.46万元 以本次募集资金收购 

2 锰矿开采业务的后续投入 4,315.65万元 以本次募集资金投入 

 合计 22,570.11 万元  

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投入，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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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荐机构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金元证券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为：“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过了必要的

授权，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定价、确定发行对象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

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律师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为：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全部的、必要的授

权、批准和核准；本次发行方案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之规定；本次发行发送认购邀请书的范围符合《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方式、

工作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之规定；本次发行申购报价期间不存在泄漏申购报价信息的情形；本次发行

确定发行价格遵循了价格优先原则，发行价格、特定对象人数、发行数量符合发

行人股东大会通过的发行方案；本次发行通过申购报价确定的发行对象具备认购

本次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已在约定时间内足额缴纳了认股

价款。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金元证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结论性意见为：湘潭电化申请其本

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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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金元证券愿

意推荐湘潭电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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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11,556,635 股股份已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1年 6月 9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公司股票价格在 2011年 6月 9 日不除权。  

本次发行中，控股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36个月，

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4年 6月 9日；其他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12个月，

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2年 6月 9日。  

 

 

 

 

 

 

 

 

 

 

 



 

 21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相关备查文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11,556,635股，将于2011年6月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中，控股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4年6月9日；其他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2年6月9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2011年6月9日上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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